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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教師成績考核程序 

相關法律問題之探討—以校長覆核決定為例 
蕭淑芬 

東海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
 

一、前言 

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教師之成績考核，實屬教育行政之重要事項，其

實施程序為教育行政工作之基本程序之一（謝文全，2022）。另一方面，就法規

範與其適用之層面而言，教師成績考核及其程序相關規範，實亦為教育行政法制

之重要制度之一。《行政程序法》做為行政法之程序與實體之基本法，對於教師

成績考核及其程序，是否有規範之效力？若有規範之效力，應如何適用？本文將

扼要探討教師成績考核法制與《行政程序法》之關係，並以校長之覆核決定為例，

具體說明法規之適用，應注意之程序與原則以及若干管見建議，希冀能提供教育

行政實務參考。 

二、考核程序與行政程序 

(一) 考核程序為教育行政程序，屬《行政程序法》所稱之行政程序 

依照目前之教育法制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，實施專任教師成績考核程序

之法令依據，為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》（以下稱《考核辦

法》）。該辦法係由教育部，依據《高級中等教育法》第 33 條，以及《國民教育

法》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之授權所訂定。前述兩項法律，均屬教育行政之重要法

律依據，觀諸其立法意旨及主管機關之管轄權規定 1，其理甚明。「考核程序」之

實施，既為前述兩項教育行政法律所規定之程序，實屬典型之教育行政程序，為

《行政程序法》所應規範之行政程序，當無疑問。而因前述兩項教育行政法律授

權所訂定之《考核辦法》，既有法律之明確授權，在法律性質上，屬《行政程序

法》第 150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「基於法律授權」所訂定之法規命令 2，其做為各

級學校執行教師成績考核之直接法令依據（吳庚、盛子龍，2020），在形式合法

性上，完全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《高級中等教育法》與《國民教育法》均於第 1 條規定立法意旨，第 4 條規定主管機關之管轄

權。 
2 《行政程序法》第 1 條規定，作成「行政行為」之程序，稱為「行政程序」。復參照同法第 2 條

規定，行政程序法所規範之行政程序，為行政機關作成「行政處分…法規命令…等行為之程

序。」再參照同法第 150 條：「本法所稱法規命令，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，對多數不特

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」。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

之依據，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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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考核程序應受教育行政法規之規範，且亦應受《行政程序法》之規範 

另外，依據《行政程序法》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：「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，

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依本法規定為之。」是以，教育行政機關之學校，執行教

師成績考核，實施教師成績考核程序，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理，相對於《行

政程序法》，當優先適用前述教育行政法律及因之所訂定之《考核辦法》之規範。

然而，須進一步釐清的是，《考核辦法》既是法律授權所訂定之法規命令，其「內

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，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。」此一論

理《行政程序法》第 150 條第 2 項之明文規定外，亦為司法院大法官在多號解釋

所確認之法理。為此，司法救濟機關於具體個案之救濟程序中，探究成績考核決

定之合法性時，當必須予以審視，自不待言 3。 

再者，對具體作成考核決定之學校而言，專任教師之成績考核，既屬前述兩

項授權法律所規定之行政行為，其作成與實施程序，基於依法行政之法理，必須

遵守前述法律以及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的規定，自無庸言。然而，若前述特

別法之規定不足或漏未規定時，作成考核決定之學校或救濟機關，應如何自處？

就此，因《行政程序法》除普通法之性質外，仍具有補充法，甚至是基本法之性

質（林明鏘，2021），因此，當《考核辦法》對於考核決定與考核程序有規定不

足或漏未規範時，《行政程序法》當具有補充乃至於基本準則之特質，而應予以

適用。 

除程序規定之適用問題外，因「考核決定」之「行政措施」，法律性質上，

屬教育行政機關之學校，「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公權力措施」，其結果足以影

響教師之權益，相當於《行政程序法》第 92 條所稱之「行政處分」，是以，成績

考核決定之作成，以及成績考核程序之踐行，除必須符合《考核辦法》所訂之「考

核規定」與「考核程序」規定外，除必須符合《行政程序法》之相關規範。舉例

而言，例如，第 1 章總則之各節規定，包括送達程序，事實以及證據之調查程序

等規定。尚且必須符合《行政程序法》第 2 章有關「行政處分」之相關程序與實

體規定。更具體而言，「考核決定」之作成以及「考核程序」之踐行，《行政程序

法》有關「行政處分」之章節，均應予以適用。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36 號

解釋之意旨，「……教師因學校具體措施（諸如曠職登記、扣薪、年終成績考核

留支原薪、教師評量等）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時，自得如一般人民依行

政訴訟法或民事訴訟法等有關規定，向法院請求救濟，始符合有權利即有救濟之

憲法原則……」，即足見依目前之司法實務見解，考核決定相當於行政處分，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《高級中等教育法》第 33 條之規定，教育部必須就「考核會之組成與任務、考核程序、考核

指標、考核等級、獎懲類別、結果之通知及其他相關事項」訂定辦法。至於國民教育法第 18
條第 2 項亦就類似事項，諸如：其考核等級或結果、考核委員會之組職與任務、考核程序及其

他相關事項，要求教育部訂定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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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教師權利之保障事項，其程序之完備與否，並非單純之行政內部行為之瑕疵，

而認定得對之提起行政救濟，非常值得注意。 

三、考核法制與《行政程序法》之關係 

(一) 《考核辦法》之程序與實體規定，屬教育行政之特別規定，其未特別規定者，

應由《行政程序法》加以規範 

綜而言之，觀諸前述兩項授權之法律條文內容，均係要求中央教育主管機關

之教育部，必須分別就公立高級中學以及國中小學之教師考核相關事項，具體訂

定辦法加以規範。該等法律條文，除規定教師成績考核之權責機關之外，並要求

教育部必須訂定「考核指標」與「考核等級」等實體規定，此外，亦要求教育部，

必須明訂有關「考核程序」等相關程序規範。就此可得知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，

作為教師成績考核之執行機關，應依據《考核辦法》，執行《高級中等教育法》

以及《國民教育法》所規定之「教師成績考核」。若《考核辦法》已詳細規定相

關「考核程序」者，當然適用《考核辦法》之相關規定，若有《考核辦法》未規

定之情況者，《行政程序法》當發揮「補充法」以及「基本法」之特質，具有補

充規範之意義與效果。 

(二) 作成考核決定時應注意之重要程序與事項 

因此，對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而言，執行教師成績考核之法定職權，進行

考核程序進而作成考核決定時，必須注意以下之順序與事項。首先，應根據現行

《考核辦法》第 2 條之規定，認定應受考核教師，為編制內之專任合格教師；再

者，依據《考核辦法》第 4 條與第 6 條之規定，對於專任教師之考核，除任教不

滿一學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者，另予成績考核外，應分為做成「年終考核」

與「平時考核」。其次，依據《考核辦法》第 8 條第 1 項有關權責劃分之規定，

「年終考核」與「平時考核」初核之執行，屬學校考核會之任務。至於年終考核

與平時考核之覆核程序，依據《考核辦法》第 14 條之規定，則屬校長之職權。

因此，就整體之「考核程序」而言，年終考核應由學校考核會完成初核之後，報

請校長覆核，校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，必須敘明理由交回學校考核會復議，

校長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，得變更之。最後，依據《考核辦法》第 15 條第 2
項之規定，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及另予成績考核結果，應報主管機關核定。 

(三) 教育行政之特別程序—以校長之覆核決定為例 

由前述《考核辦法》相關規定可得知，教師成績考核之作成，分為兩階段，

分別由學校依照《考核辦法》相關規定進行實質考核，之後再由教育主管機關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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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此一兩階段的考核程序，相對於一般行政程序而言，實屬教育行政之特別程

序，為此，該程序所由規範之《高級中等教育法》第 33 條、《國民教育法》第 18
條第 2 項以及依法授權所訂定《考核辦法》，在法律性質上，誠如前述，屬教育

行政程序之特別規定，在法規之適用上，優先於《行政程序法》之規定。惟，該

等法律與法規未特別規定者，仍須回歸《行政程序法》之相關規範，由《行政程

序法》予以補充規定。 

舉例而言，若教師之年終考核成績，經學校考核會初核後，報請校長覆核時，

校長如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，則應依據《考核辦法》第 14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

敘明理由交回考核會復議。此時，若校長交回考核會復議時，漏未敘明理由，實

屬考核決定作成程序上之明顯瑕疵。惟，觀乎《考核辦法》之相關規定，並未就

校長漏未敘明理由之情形，予以法律上的評價或規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法律適用

上，即應檢視《行政程序法》是否有相關之規定，而予以適用。經查，《行政程

序法》第 11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，除依第一百十

一條規定而無效者外，因下列情形而補正︰……二、必須記明之理由已於事後記

明者。……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補正行為，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；得不

經訴願程序者，僅得於向行政法院起訴前為之。……。」由此一規定可知，校長

漏未敘明理由之程序瑕疵，若於訴願程序終結前，補正記明理由者，則該瑕疵因

補正行為而治癒，解除程序瑕疵之疑慮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依據《行政程序

法》第 96 條與第 97 條之規定，書面行政處分之作成，以附記理由為原則，不附

記理由為例外，雖得依據前述第 114 條之規定，於事後附記理由，但不得免除不

附記理由，事關教師之權益事項，不得不察。 

四、結論及建議 

   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教師成績考核及其實施程序中，校長之覆核及其

實施程序，實屬教育行政法制所規定之法定事項與程序，其實施與決定，確實屬

於校長之職權，惟仍必須依據《考核辦法》及《行政程序法》之相關規定辦理，    
始符合包括憲法在內之教育行政法制，對於教育行政之「依法行政原則」的要求。 

    本文參考教育部法制處公布之資料顯示，教師之「成績考核」案件，屬中央

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處理之教師申訴案件中，七種重要案由類型之一，2021 年

有關「教師考核」之申訴案件，中央申評會作成 35 件評議決定，2021 年整年評

議決定 219 件中，佔約百分之 16 的比例，足見「成績考核」之作成決定，對教

師而言，不但在主觀認知上屬於權益事項，且亦屬積極尋求救濟之事項。一旦進

入救濟程序，當事人之實體權益是否受「考核決定」之損害，當然是爭議的重點，

惟「考核決定」之程序，在法制上是否完備，亦屬當事人正當法定程序上的權利，

而另一方面，對參與作成「考核決定」之考核委員，考核會以及校長而言，「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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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正當」與「程序合法」均屬來自「依法行政原則」之要求。 

     就「程序合法」之面向而言，「考核決定」之合法與否，作成決定之機關的

「組成要件」相當重要，是合法性之關鍵要素之一。具體說來，僅就考核會委員，

考核會以及校長，在進行考核程序，作成考核決定時，應注意之若干程序事項，

分述如下： 

(一) 考核會委員 

考核委員為考核機關之構成員，依法應親自出席，並應注意迴避事由之存否，

對於個別教師成績評定參考事項之具體討論與決議，均應確實遵守保密義務。 

(二) 考核會 

考核會為作成教師成績考核之合議制機關，因此，依法應由考核會合議作成

之決定，應確實經過合議程序為之。再者，考核會本身之組成是否合法，是否遵

守相關程序之規定，包括出席人數與表決數之規定，均屬應注意之重要事項。 

(三) 校長 

校長對於考核會之決定進行覆核時，除前述迴避事由應予以注意外，亦宜注

意並遵守各項行政法之一般原理原則。以行政程序法第 9 條所規定之「對當事人

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」為例，校長之覆核決定若與考核會之認定不同，則必須

注意回應當事人與考核會之認定與主張，於覆核決定中說明理由，若漏未列明，

則依法於訴願或相當於訴願程序之申訴程序終結前，儘速補正，如此一來，不但

尊重教師的程序權利，也同時遵守依法行政之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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